
提案二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 案 
單 位 

人事室 
提 案 
日 期 

112年 8月 25日 

案 由 

請通過「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減班超額教師遷調處理原則」第二

點、第六點及本校「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表」由校版改為採

用局版。 

說 明 

一、 為期鼓勵現職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穩定校務運作，傳承行政

經驗，以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必要援助，營造優質校

園環境，參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

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理原則」，修正第二點不列入減班超額教

師員額對象。 

二、 本府教育局人事室 112年 6月 5日電子郵件通知：「依『臺北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

理原則』，減班學校提列之超額教師名冊，應於提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報本局核定，故各校訂定之減班超額教師遷

調實施要點，皆不須報局備查」。爰配合修正本校「減班超額

教師遷調處理原則」第六點。 

三、 查局版積分計算表歷經多次修正，其評分項目為本市各校通

用，並可受公評。本校校版積分計算表已與局版差異甚大，校

版積分計算表各細項原為留住本校優秀人才而訂定，且僅供

校內計算比序用，實務作業上，如超額人選確認，仍需採用局

版表格計分俾憑報送本府教育局作業，教師必須填寫 2 種版

本都寫，較花費時間，且評比項目不一容易錯漏，如同一人員

以校版及局版積分表計算之分數，二種版本導致比敘結果不

一致，是否真正公平亦恐有疑義，採用校版積分計算表是否

仍適切？故建議自 112 學年度起改為採用局版積分計算表，

以杜絕爭議。 



附件一 教育局人事室 112年 6月 5日電子郵件 

附件二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減班超額教師遷調處理原則

第 2點、第 6點修正條文及修正對照表（草案）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減班超額教師遷調處理原則第二點、

第六點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處理原則中所稱超額教師，

指學校減班，扣除退休、辭職、

資遣、遷調及其他異動人員後，

仍超出法定制員額之教師，但

已確定解聘、停聘、不續聘、

退休、資遣、服兵役及現職教

師兼行政職務滿二年者，於次

一學年度仍願意擔任行政職

務，且校長同意聘任該教師擔

任行政職務者，不列入減班超

額教師員額。 

二、本處理原則中所稱超額教師，

指學校減班，扣除退休、辭職、

資遣、遷調及其他異動人員後，

仍超出法定制員額之教師，但

已確定解聘、停聘、不續聘、退

休、資遣、服兵役及校長遴聘

當學年度現職教師為次學年度

教務、學務、總務、輔導主任、

生教組長之教師不列入減班超

額教師員額。 

為期鼓勵現職教師兼任行政

職務，穩定校務運作，傳承行

政經驗，以提供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的必要援助，營造優質

校園環境，參酌「臺北市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

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理

原則」，修正第二點不列入減

班超額教師員額對象。 

六、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報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本府教育局人事室112年6

月5日電子郵件通知：「依『臺

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

介聘處理原則』，減班學校提

列之超額教師名冊，應於提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報

本局核定，故各校訂定之減班

超額教師遷調實施要點，皆不

須報局備查」。爰配合修正本

點。 

附件三 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表：校版（1070117校務

會議通過版)、局版（1110527版）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減班超額教師遷調處理原則（草案） 

106年 8 月 23日校務會議通過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1月 30日北市教人字第 10730808500 號函核定 

112年 8月○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平、公正、公開辦理本校減班超額教師遷調作業，
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本處理原則中所稱超額教師，指學校減班，扣除退休、辭職、資遣、遷調及其他異動人員後，仍
超出法定制員額之教師，但已確定解聘、停聘、不續聘、退休、資遣、服兵役及現職教師兼行政
職務滿二年者，於次一學年度仍願意擔任行政職務，且校長同意聘任該教師擔任行政職務者，不
列入減班超額教師員額。 

三、經教育局辦理減班超額教師調入者，於三年內得免列為本校減班超額教師。 

四、超額教師之遷調，其辦理原則如下：  

（一）本校教務處應依教育局預估之次學年度班級數，依據課程綱要，按科別檢討教師需求人數及現
有人數做為超額教師遷調之依據。 

（二）教師科目之認定以教師證登記科目為依據，但具登記二個以上科目資格之教師，得由教務處斟
酌本校課程需求、科目教師人數及教師個人意願，決定教師次學年度所應排授之科目。 

（三）為免因新生報到人數不足，突發性減班，造成學校作業不及，教務處應會同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預估班級數再減 1至 2班之情形分別檢討教師需求人數，做為預列超額教師人數之依據。 

（四）減班調校以科別區分，列為超額科別之教師皆應填寫本校「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表」
（如附表一），依積分總分高低排定減班調校優先次序（積分較低者優先遷調，積分相同時，
依下列順序排定優先次序，分數較低者優先遷調：1.到職先後 2.專業條件總分高低 3.基本條
件總分高低 4.生活機能條件總分高低）。 

（五）列為超額科別之教師如自願超額調校者，得優先遷調。自願人數超過其超額人數時依積分總分
高低排定減班調校優先次序（積分較高者優先選擇，積分相同時依下列順序排定優先順序，分
數較高者優先選擇：1.到職先後 2.專業條件總分高低 3.基本條件總分高低 4.生活機能條件總
分高低）。 

（六）為保障超額教師遷調之權益，該科別教師有超額情形始得檢討調校。倘該科別教師無超額情
形，則該科教師不得要求自願超額調校。 

（七）本原則所稱科別，係以辦理減班遷調作業當學年度依專長授課時數超過 2分之 1之科別為認定
依據。 

（八）服務年資之採計係以任職本校正式教師為限，各類代理教師、私立學校教師、實習教師年資均
不予採計。 

（九）除於本校任職期間應徵入伍服役、育嬰留職停薪及借調之年資外，其他各類留職停薪年資均不
採計併計服務年資。 

（十）延長病假期間不扣除服務年資。 



（十一）本校特殊教育班合格教師不適用本處理原則，特殊教育班減班時，超額教師人數由特殊教育
教師單獨核算，但特殊教育教師有缺額時，本校一般超額教師如有任用資格者得優先調任。 

五、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各該類科超額教師逐一審查確定超額教師名冊，由人事室依相關作業規定
及期限陳報教育局核辦。 

六、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